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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龙佰集团年产 15000吨氯氧化锆和年产 

2400吨二氧化锆生产线涉及相关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东

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锆业”或“公司”）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收购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龙佰集团”）年产 15000 吨氯氧化锆和年产 2400 吨二氧化锆生产

线涉及相关资产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战略布局及解决同业竞争的需要，东方锆业拟通过全资孙公司焦作

市维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纳科技”）以现金 4,200.73 万元收购龙佰集团的

锆业务生产线。 

目前，龙佰集团持有公司 182,210,81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3.62%，为公

司控股股东，系公司的关联方。同时，公司董事长许刚先生为龙佰集团控股股东

并担任龙佰集团董事长、总裁，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谭若闻先生为龙佰集团持

股 5%以上股东、副董事长谭瑞清先生之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对龙佰集团锆业务生产线进行租

赁，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与龙佰集团签署租赁终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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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的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于 2021 年 8 月 6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

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需回避表决，后续相关事宜将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监管规则以及《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龙佰集团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3、股票代码及股票简称：002601 龙佰集团 

4、注册地址：焦作市中站区冯封办事处 

5、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6、法定代表人：许刚 

7、注册资本：2,239,610,256 元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00173472241R 

9、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燃易爆

品）的生产、销售；铁肥销售；硫酸 60 万吨/年的生产（生产场所：中站区佰利联

园区）、销售（仅限在本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硫酸）；氧化钪生产；设备、

房产、土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龙佰集团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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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龙佰集团披露的信息，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1 资产总额 3,715,274.18 3,477,142.90 

2 负债总额 1,800,847.61 1,893,384.05 

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14,426.58 1,583,758.85 

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1,753,967.61 1,419,459.44 

序号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度 

1 营业收入 464,508.98 1,410,816.12 

2 营业利润 127,035.10 283,121.02 

3 净利润 106,998.15 232,792.86 

注：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龙佰集团总部位于河南焦作西部产业集聚区，是一家大型无机精细化工集团，

主要从事钛白粉、海绵钛、锆制品和硫酸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亚洲最大的钛

白粉企业。 

（四）公司与龙佰集团的关系 

目前，龙佰集团持有公司 182,210,81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3.62%，为公

司控股股东，系公司的关联方。同时，公司董事长许刚先生为龙佰集团控股股东

并担任龙佰集团董事长、总裁，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谭若闻先生为龙佰集团持

股 5%以上股东、副董事长谭瑞清先生之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许刚先生和谭若闻先生为关联方。 

（五）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该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龙佰集团经营情况稳定，财务状况良

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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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为龙佰集团锆业务生产线，即二氧化锆和氯氧化锆生产

线，包括14项房屋建（构）筑物、495项设备类资产。 

（二）权属情况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资产中的房屋建筑物在租赁的集体土地上建造，导致产权

证书办理存在障碍，龙佰集团出具承诺：“龙佰集团将积极协助东方锆业办理上

述房屋建筑物产权证书，若因上述房产瑕疵而导致相关收购合同被认定无效或产

生纠纷、或被有权机关强制拆除，相关房产不能用于公司生产经营，龙佰集团将

对东方锆业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被有权机关处以罚款、被第三方

追索而支付赔偿、因搬迁或停工发生的损失等）给予全额补偿，确保东方锆业不

会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除上述情况之外，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存在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被采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形。 

（三）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1、关于本次收购资产的评估情况 

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6月30日，龙佰集团委估的14项房屋建（构）筑物、495

项设备类资产账面净值4,092.30万元。在本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采用成本

法确定龙佰集团委估资产含税市场价值为4,200.73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仟贰佰万柒

仟叁佰元，评估增值108.43万元，增值率2.65%。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编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1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2,408.40  1,627.67  2,405.63  1,695.19  -2.77  67.52  -0.12 4.15 

1-1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1,891.59  1,306.68  2,006.66  1,439.91  115.07  133.22  6.08 10.2 

1-2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

设施 
516.82  320.99  398.97  255.28  -117.85  -65.70  -22.8 -20.47 

2 设备类合计 5,044.56  2,464.64  5,117.32  2,505.54  72.75  40.91  1.44 1.66 

2-1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4,640.37  2,246.45  4,700.94  2,248.14  60.57  1.70  1.31 0.08 

2-2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 404.19  218.19  416.38  257.40  12.18  39.21  3.01 17.97 

 固定资产合计 7,452.97  4,092.30  7,522.95  4,200.73  69.98  108.43  0.9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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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增值原因及分析：房屋建（构）筑物账面原值2,408.40万元，账面净值

1,627.67万元，评估原值2,405.63万元，评估净值1,695.19万元，评估原值减值2.77

万元，减值率0.12%；评估净值增值67.52万元，增值率4.15%。评估原值减值是因

为设备基础在设备类资产评估中考虑，本次构筑物中的设备基础未进行单独评估，

导致评估原值减值，评估净值增值原因是房屋建造所需的人、材、机价格均有所

上涨，导致评估增值。 

设备类资产账面净值2,464.64万元，评估价值2,505.54万元，评估增值40.91万

元，增值率1.66%，原因是评估经济使用年限多于企业折旧年限，导致评估增值。 

2、评估结论成立的条件 

（1）本评估结论系根据评估报告中描述的原则、依据、假设、方法、程序得

出的，只有在上述原则、依据、假设存在的条件下成立； 

（2）本评估结论仅为本评估目的服务； 

（3）本评估结论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

他不可抗力的影响； 

（4）本评估结论未考虑特殊交易方式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5）本报告评估结论是由本评估机构出具的，受本机构评估人员的职业水平

和能力的影响。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委托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标的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涉及的部分

设备及房屋建（构）筑物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 2199

号）。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参照评估报告，最终确定本次交易的价款为 4,200.73

万元。本次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

存在损害任何一方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况。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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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受让方）：焦作市维纳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交易标的 

乙方拟转让资产涉及的部分设备及房屋建（构）筑物 

（二）交易对价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涉及

的部分设备及房屋建（构）筑物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1）

沪第 2199 号），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成本法确定龙佰集团委

估资产市场价值为 4,200.73 万元。 

（三）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四）标的资产的交割 

本协议生效 1 个月内，乙方向甲方办理完毕标的资产交割手续。 

（五）交易对价的支付  

本协议生效后 6 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资产转让款。 

（六）过渡期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至锆生产线交割至维纳科技名下之日为过渡期。 

过渡期标的资产仍由维纳科技占有、使用，过渡期标的资产的正常使用及折

旧不影响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 

乙方承诺：未经甲方事先书面明示同意，过渡期内，不得将标的资产转让给

任何第三方、进行质押或设置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 

（七）税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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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次交易而产生的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由相关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缴

纳（如涉及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事宜，则由甲方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届时有权从交

易对价中直接扣除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款）。 

甲、乙双方同意办理与本协议约定的资产转让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如有），

由甲、乙双方按照规定各自承担。 

（八）违约责任及不可抗力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有关义务、

作出的声明、承诺及保证，即视为该方违约，无论该违约行为是否造成守约方的

实际损失，违约方均应向守约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10%作为违约金。若该等违约金

不足以覆盖守约方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等，违约方仍应对守约方进行赔偿。 

不可抗力是指各方或一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事件，包括

但不限于战争、地震、洪水、火灾、罢工等。 

由于不可抗力的影响，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时，遇有不可

抗力的一方，应将不可抗力详情及本协议不能履行、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

履行的有效证明提供给对方。按照不可抗力对履行本协议的影响程度，由双方协

商决定是否解除本协议，或者部分免除履行本协议的责任，或者延期履行本协议。  

遇有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

损失，否则就损失扩大部分，该方不能免责。 

在不可抗力发生期间，除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的方面外，各方应在

其他各个方面继续履行本协议。 

（九）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或者纠纷，应首先通过友好协

商的方式解决。若于争议或纠纷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仍不能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的，

则任何一方可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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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有关产生争议的条款外，在争议的解决期间，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有

效性或继续履行。 

（十）成立与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章并盖公章之日起成立；甲、

乙双方权力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出有效决议同意本次交易之日起生效。 

（十一）履行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严格执行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制度。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将

继续严格按照公司制度要求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

等情况，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进一步减少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收购资产后与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完全独立；本次收购资产的资金来

源为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是公司推进产业升级战略的重要举措，符合公司将锆产品中的每个

产品种类做大做精，不断形成产品梯队，打造国际一流的“锆”平台的发展战略，有

利于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龙佰集团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使东方锆业的公司治理

和经营管理更加规范。 

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价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以自有资金或自筹支付，预计对公司当期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从长远来看对公司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符

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八、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5,041.08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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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收购龙佰集团的资产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交易双方以平

等互利为基础，遵循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

要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我们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2、公司拟收购龙佰集团的资产，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具有必要性。 

3、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审批程序没有违反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一致同意本次公司收购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十、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及文件资料，了解了关联方基本情

况。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收购龙佰集团锆业务生产线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

解决同业竞争，龙佰集团就锆业务生产线中的房产瑕疵出具承诺函，将对公司因

房产瑕疵遭受的经济损失给予全额补偿，确保公司不会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公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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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就相关的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全体独立董事均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

意见，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

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

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中回避表决。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宜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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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龙佰集团年产 15000 吨氯氧化锆和年产 2400 吨二氧化锆生产线涉及相关

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尤存武                       毕召君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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